
1.招标条件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已由湖州市吴兴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412-330502-0

4-01-732445）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吴兴东裕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18557.1 万元，工程概算 /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 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东

林镇龙山泾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泉心新村四个新村点的提升建设及新村点外围配套工程。其中，新村改造提升建设包含农村居住社

区建设以及停车位、充电桩、变配电房、水泵房和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村外围建设包含雨污、燃气管网，电力通信基础，道路改造提升

和给排水工程的建设，以保障周边农民居住环境和安全，本次招标预算约70000万元 ，建设地点：位于吴兴区东林镇 。

2.2本次招标范围：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包括上述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并提供

工程总承包管理服务，具体要求以合同为准。其中，☑建筑面积约159616.35平方米。本次招标控制价 59649.2713 万元。

2.3计划工期： 36个月。

2.4其他： 质量目标：合格（设计质量目标：合格；施工质量目标：达到现行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等级）。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3.1.1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施工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1.2承担设计工作的单位：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

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最多由一家符合3.1.1条资质的单位、一家符合3.1.2条资质的单位的单位组成联合体，且

必须以承担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前提下，可兼任施工负责人，☑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项目负责人以建造师身份承接本项目的需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

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

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本次投标；

☑3.11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有以下情况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

（1）有与工程建设相关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信息记录；

（2）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注：工程建设相关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是指与工程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市场行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施工排污

方面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不少于6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9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2月 13 日9时00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其他：/ 。

□ 5.2 /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R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29号

邮政编码：313000

电 话：0572-2595856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 话：0572-2962098

邮 箱：/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天宁巷16号镭宝大厦14楼

联 系 人：程晨、陈明霞

电 话：0572-2170106

邮 箱：798897310@qq.com

8.其他说明

8.1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6年01月16日至2026年01月21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

8.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8.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远程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

开标现场参与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招标条件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已由湖州市吴兴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412-330502-0

4-01-732445）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吴兴东裕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18557.1 万元，工程概算 /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 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东

林镇龙山泾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泉心新村四个新村点的提升建设及新村点外围配套工程。其中，新村改造提升建设包含农村居住社

区建设以及停车位、充电桩、变配电房、水泵房和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村外围建设包含雨污、燃气管网，电力通信基础，道路改造提升

和给排水工程的建设，以保障周边农民居住环境和安全，本次招标预算约70000万元 ，建设地点：位于吴兴区东林镇 。

2.2本次招标范围：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包括上述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并提供

工程总承包管理服务，具体要求以合同为准。其中，☑建筑面积约159616.35平方米。本次招标控制价 59649.2713 万元。

2.3计划工期： 36个月。

2.4其他： 质量目标：合格（设计质量目标：合格；施工质量目标：达到现行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等级）。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3.1.1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施工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1.2承担设计工作的单位：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

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最多由一家符合3.1.1条资质的单位、一家符合3.1.2条资质的单位的单位组成联合体，且

必须以承担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前提下，可兼任施工负责人，☑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项目负责人以建造师身份承接本项目的需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

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

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本次投标；

☑3.11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有以下情况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

（1）有与工程建设相关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信息记录；

（2）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注：工程建设相关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是指与工程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市场行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施工排污

方面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不少于6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9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2月 13 日9时00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其他：/ 。

□ 5.2 /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R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29号

邮政编码：313000

电 话：0572-2595856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 话：0572-2962098

邮 箱：/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天宁巷16号镭宝大厦14楼

联 系 人：程晨、陈明霞

电 话：0572-2170106

邮 箱：798897310@qq.com

8.其他说明

8.1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6年01月16日至2026年01月21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

8.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8.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远程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

开标现场参与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招标条件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已由湖州市吴兴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412-330502-0

4-01-732445）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吴兴东裕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18557.1 万元，工程概算 /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 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东

林镇龙山泾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泉心新村四个新村点的提升建设及新村点外围配套工程。其中，新村改造提升建设包含农村居住社

区建设以及停车位、充电桩、变配电房、水泵房和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村外围建设包含雨污、燃气管网，电力通信基础，道路改造提升

和给排水工程的建设，以保障周边农民居住环境和安全，本次招标预算约70000万元 ，建设地点：位于吴兴区东林镇 。

2.2本次招标范围：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包括上述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并提供

工程总承包管理服务，具体要求以合同为准。其中，☑建筑面积约159616.35平方米。本次招标控制价 59649.2713 万元。

2.3计划工期： 36个月。

2.4其他： 质量目标：合格（设计质量目标：合格；施工质量目标：达到现行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等级）。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3.1.1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施工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1.2承担设计工作的单位：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

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最多由一家符合3.1.1条资质的单位、一家符合3.1.2条资质的单位的单位组成联合体，且

必须以承担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前提下，可兼任施工负责人，☑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项目负责人以建造师身份承接本项目的需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

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

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本次投标；

☑3.11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有以下情况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

（1）有与工程建设相关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信息记录；

（2）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注：工程建设相关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是指与工程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市场行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施工排污

方面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不少于6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9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2月 13 日9时00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其他：/ 。

□ 5.2 /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R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29号

邮政编码：313000

电 话：0572-2595856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 话：0572-2962098

邮 箱：/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天宁巷16号镭宝大厦14楼

联 系 人：程晨、陈明霞

电 话：0572-2170106

邮 箱：798897310@qq.com

8.其他说明

8.1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6年01月16日至2026年01月21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

8.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8.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远程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

开标现场参与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招标条件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已由湖州市吴兴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412-330502-0

4-01-732445）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吴兴东裕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18557.1 万元，工程概算 /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 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东

林镇龙山泾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泉心新村四个新村点的提升建设及新村点外围配套工程。其中，新村改造提升建设包含农村居住社

区建设以及停车位、充电桩、变配电房、水泵房和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村外围建设包含雨污、燃气管网，电力通信基础，道路改造提升

和给排水工程的建设，以保障周边农民居住环境和安全，本次招标预算约70000万元 ，建设地点：位于吴兴区东林镇 。

2.2本次招标范围：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包括上述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并提供

工程总承包管理服务，具体要求以合同为准。其中，☑建筑面积约159616.35平方米。本次招标控制价 59649.2713 万元。

2.3计划工期： 36个月。

2.4其他： 质量目标：合格（设计质量目标：合格；施工质量目标：达到现行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等级）。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3.1.1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施工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1.2承担设计工作的单位：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

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最多由一家符合3.1.1条资质的单位、一家符合3.1.2条资质的单位的单位组成联合体，且

必须以承担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前提下，可兼任施工负责人，☑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项目负责人以建造师身份承接本项目的需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

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

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本次投标；

☑3.11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有以下情况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

（1）有与工程建设相关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信息记录；

（2）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注：工程建设相关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是指与工程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市场行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施工排污

方面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不少于6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9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2月 13 日9时00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其他：/ 。

□ 5.2 /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R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29号

邮政编码：313000

电 话：0572-2595856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 话：0572-2962098

邮 箱：/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天宁巷16号镭宝大厦14楼

联 系 人：程晨、陈明霞

电 话：0572-2170106

邮 箱：798897310@qq.com

8.其他说明

8.1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6年01月16日至2026年01月21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

8.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8.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远程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

开标现场参与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招标条件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已由湖州市吴兴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412-330502-0

4-01-732445）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吴兴东裕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18557.1 万元，工程概算 /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 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东

林镇龙山泾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泉心新村四个新村点的提升建设及新村点外围配套工程。其中，新村改造提升建设包含农村居住社

区建设以及停车位、充电桩、变配电房、水泵房和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村外围建设包含雨污、燃气管网，电力通信基础，道路改造提升

和给排水工程的建设，以保障周边农民居住环境和安全，本次招标预算约70000万元 ，建设地点：位于吴兴区东林镇 。

2.2本次招标范围：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包括上述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并提供

工程总承包管理服务，具体要求以合同为准。其中，☑建筑面积约159616.35平方米。本次招标控制价 59649.2713 万元。

2.3计划工期： 36个月。

2.4其他： 质量目标：合格（设计质量目标：合格；施工质量目标：达到现行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等级）。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3.1.1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施工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1.2承担设计工作的单位：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

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最多由一家符合3.1.1条资质的单位、一家符合3.1.2条资质的单位的单位组成联合体，且

必须以承担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前提下，可兼任施工负责人，☑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项目负责人以建造师身份承接本项目的需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

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

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本次投标；

☑3.11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有以下情况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

（1）有与工程建设相关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信息记录；

（2）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注：工程建设相关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是指与工程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市场行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施工排污

方面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不少于6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9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2月 13 日9时00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其他：/ 。

□ 5.2 /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R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29号

邮政编码：313000

电 话：0572-2595856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 话：0572-2962098

邮 箱：/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天宁巷16号镭宝大厦14楼

联 系 人：程晨、陈明霞

电 话：0572-2170106

邮 箱：798897310@qq.com

8.其他说明

8.1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6年01月16日至2026年01月21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

8.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8.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远程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

开标现场参与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1.招标条件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已由湖州市吴兴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412-330502-0

4-01-732445）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业主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湖州吴兴东裕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 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监督部门为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 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118557.1 万元，工程概算 /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 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涉及东

林镇龙山泾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泉心新村四个新村点的提升建设及新村点外围配套工程。其中，新村改造提升建设包含农村居住社

区建设以及停车位、充电桩、变配电房、水泵房和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村外围建设包含雨污、燃气管网，电力通信基础，道路改造提升

和给排水工程的建设，以保障周边农民居住环境和安全，本次招标预算约70000万元 ，建设地点：位于吴兴区东林镇 。

2.2本次招标范围：东林镇富美乡村人居改善提升项目-泉心村、龙山泾农民新村(东方、东南及东升片区)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包括上述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验收、移交、备案和保修服务，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并提供

工程总承包管理服务，具体要求以合同为准。其中，☑建筑面积约159616.35平方米。本次招标控制价 59649.2713 万元。

2.3计划工期： 36个月。

2.4其他： 质量目标：合格（设计质量目标：合格；施工质量目标：达到现行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等级）。

2.5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6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

2.7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2.7.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2.7.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40%）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3.1.1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施工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

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3.1.2承担设计工作的单位：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人员委派；

☑3.2.2联合体数量不超过 2  个；

3.2.3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

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认定；

☑3.2.4其他：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最多由一家符合3.1.1条资质的单位、一家符合3.1.2条资质的单位的单位组成联合体，且

必须以承担本项目施工工作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4自 年 月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均可作为资格条件业绩)

业绩；

☑3.5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3.6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建造师）：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执业资格；□ （专业名称） 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前提下，可兼任施工负责人，☑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项目负责人以建造师身份承接本项目的需提供）；

3.8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 资格。联合体投标的，设计负责人须由承担设计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9拟派施工负责人（建造师）具有 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联合体投标的，施工负责人须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如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

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含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担任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项目负责人

更换的，更换后该人员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本次投标；

☑3.11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有以下情况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

（1）有与工程建设相关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信息记录；

（2）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注：工程建设相关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是指与工程建设有直接关联的市场行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施工排污

方面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不良信息和行政处罚。。

（三）其他：

☑3.1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人数不少于6个。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由承

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3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失信黑名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

、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

3.1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自 2023 年02月 13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16投标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1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有效期内）并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18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3.19 /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其相关附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

4.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2月 13 日9时00分，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http://ggzy.huzhou.gov.cn:7080/TPBidder/memberLogin），其他：/ 。

□ 5.2 / （投标文件需递交的其他内容，如纸质投标文件、光盘、模型等，递交的地点、方式、要求等）。

6.招投标方式

6.1公开招标。

6.2R采用评定分离，£不采用评定分离。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29号

邮政编码：313000

电 话：0572-2595856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州吴兴东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美妆小镇

联 系 人：王女士

电 话：0572-2962098

邮 箱：/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天宁巷16号镭宝大厦14楼

联 系 人：程晨、陈明霞

电 话：0572-2170106

邮 箱：798897310@qq.com

8.其他说明

8.1本项目招标文件已于2026年01月16日至2026年01月21日在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

8.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8.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远程不见面开标是指将传统的开标场所搬到网上，招标人、投标人只需登录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无需到

开标现场参与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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